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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16          证券简称：千山药机         公告编号：2018-073 

 

湖南千山制药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事项的公告 

 

 

 

湖南千山制药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千山药机”)近日收到宁

乡市人民法院、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长沙市天

心区人民法院、湖南省长沙县人民法院、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律文书，现将

公司本次涉及的有关诉讼事项公告如下： 

一、案件一的诉讼情况 

1、诉讼当事人 

原告：袁辉 

被告：刘华山、刘祥华、邓铁山、王国华、陈端华、千山药机。 

2、诉讼请求 

（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归还借款本金2460万元并支付截止至2018年1月12

日的利息45.38万元； 

（2）请求依法判令被告自2018年1月13日起按49.2万元/月的标准向原告支付利

息，直至其清偿全部借款本金为止；  

（3）请求依法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律师费、诉讼费、诉讼保全费、诉讼保全担保费。 

3、诉讼的事实与理由 

2017年12月21日，被告刘华山与原告签订借款合同，向原告借款人民币3000万元

整，用于资金短期周转，承诺于2017年12月29日前归还。被告刘祥华、邓铁山、王国

华、陈端华、千山药机分别签订保证合同并在借据上签字，同意为被告刘华山上述债

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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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签订后，原告通过七个人帐户向刘华山的帐户支付借款2960万元，2017年12

月29日借款到期后，刘华山未能归还全部借款，仅归还了借款本金500万元，剩余2460

万元本金及利息未清偿。原告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4、判决或裁决情况 

截止本公告披露之日，本案未开庭审理。公司收到湖南省宁乡市人民法院（2018

年）湘0124民初52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内容如下：冻结被申请人刘华山、刘祥

华、邓铁山、王国华、陈端华、千山药机名下银行存款2,505.38万元或查封、冻结价

值相当的财产。 

二、案件二的诉讼情况 

1、诉讼当事人 

申请人：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 

被申请人：千山药机 

2、诉讼情况 

申请人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于2018年1月29日向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

申请财产保全，请求冻结被申请人千山药机的银行存款人民币200万元或查封、扣押

其相应价值财产。 

3、判决或裁决情况 

截止本公告披露之日，本案未开庭审理。公司收到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8

年）沪0115财保8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内容如下：冻结被申请人千山药机银行存

款人民币200万元或查封、扣押同等价值的财产。 

三、案件三的诉讼情况 

1、诉讼当事人 

原告：胡菲 

被告：千山药机、湖南千山慢病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千山健康”）、

湖南乐福地医药包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乐福地”）、刘祥华、邓铁山、



 3 

王国华。 

2、诉讼请求 

（1）被告千山药机立即偿还原告借款本金4900万元及利息98万元，借款利息应按

年利率24%计算至借款本金和利息实际清偿之日止； 

（2）被告千山健康、湖南乐福地、刘祥华、邓铁山、王国华对被告千山药机上述

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3）各被告承担本案受理费、保全费、公告费等诉讼费用。 

3、诉讼的事实与理由 

2017年12月6日，原告与六被告签订了《借款暨担保协议书》，约定原告向被告千

山药机提供借款5000万元，借款期限30天，借款利率为年利率24%，并约定千山健康、

湖南乐福地、刘祥华、邓铁山、王国华为千山药机在协议书的所有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保证。协议书签署后，原告委托赵林香向千山药机指定的刘华山帐户转帐了5000万元。

借款期限满后，千山药机未履行清偿本息的义务，其它被告也未履行保证责任。原告

向法院提起诉讼。 

4、判决或裁决情况 

本案审理过程中，双方达成了和解，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作出了（2018）

粤0304民初1373号《民事调解书》，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和解协议如下： 

1、千山药机需于2018年2月5日前向原告胡菲偿还本金5000万元、利息180万元、

律师费126.5万元、担保费153000元、诉讼费145850元，保全费5000元； 

2、千山药机未按时足额支付上述款项，则需向原告胡菲另行支付逾期利息； 

3、千山健康、湖南乐福地、刘祥华、邓铁山、王国华对上述全部款项承担连带清

偿责任； 

4、被告千山药机、千山健康、湖南乐福地、刘祥华、邓铁山、王国华履行完毕上

述付款义务后，原告胡菲在三个工作日内向法院申请解除对被告的财产的查封、扣押、

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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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公司收到了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4执2486号《限期

履行通知书》。通知书载明：（2018）粤0304民初1373号《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

法院民事调解书》已于2018年1月24日发生法律效力，由于被告逾期未履行义务，申

请执行人向法院申请执行，法院已依法冻结了被执行人王国华名下“千山药机”股票

550万股并决定处分上述股票，以偿还本案债务。法院限六被告自收到本通知之日起

七日内履行债务，逾期不履行，法院将依法处分上述房产，所得款项用于清偿本案债

务。 

四、案件四的诉讼情况 

1、诉讼当事人 

申请人：湖南顺新金属制品科技有限公司 

被申请人：千山药机 

2、诉讼请求 

（1）请求判令被告支付贷款本金2,011,876.38元； 

（2）请求判令被告按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利率（4.35%/年）支付自2018年2月起至

被告全部清除全部债务之日止的资金占用损失费（截至2018年2月的资金占用损失费

为750元）； 

（3）请求判令解除原、被告之间的合同关系。 

3、诉讼的事实与理由 

    原、被告之间长期存在钢材贸易关系，并签订合同。合同约定：被告向原告

采购钢材，货款按约结算，在合同生效后3天内，被告支付合同总额30%的货款，

货物验收后，被告支付合同总额60%的货款，10%作为质保金，质保期半年，质保

金在质保期满后付清。然后被告至今尚欠原告2,011,876.38元货款。根据合同约

定，被告应于2018年1月31日前支付原告888,243.5元，被告至今未履行付款义务，

构成违约。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 

4、判决或裁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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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本公告披露之日，本案未开庭审理。公司收到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

（2018）湘0103民初100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内容如下：冻结被申请人千山药机

的银行存款1,000,000元，或查封、扣押相应价值的财产。 

五、案件五的诉讼情况 

1、诉讼当事人 

原告：上海行野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被申请人：千山药机 

2、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欠款共计人民币2,198,446.16元； 

（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逾期利息12万元； 

（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3、诉讼的事实与理由 

    自2015年至2017年，原被告双方多次签订《外购件采购合同》，约定原告为

被告的外购件材料的供应商，双方对供应商品的名称、型号、单价、交付与验收、

供货方式、结算及付款时间等均作了约定。合同成立后，原告依合同约定时间、

产品质量、数量交付材料给被告，被告验收合格并使用。合同履行完毕后双方进

行结算，截止2018年3月5日被告仍欠原告2,198,446.16元。原告催讨未果，提起

诉讼。 

4、判决或裁决情况 

截止本公告披露之日，本案未开庭审理。公司收到了湖南省长沙县人民法院《传

票》、《民事诉状》等法律文件。 

六、案件六的诉讼情况 

1、诉讼当事人 

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星沙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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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千山药机、湖南千山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千山投资”）、刘祥华、

陈端华、刘华山、唐志红、湖南乐福地、千山健康 

2、诉讼请求 

（1）请求依法判决被告千山药机提前偿还股权收益权收购价款人民币贰亿元整； 

（2）请求依法判决被告千山投资、刘祥华、陈端华、刘华山、唐志红、湖南乐福

地、千山健康对上述股权收益权收购价款以及收购溢价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3）请求依法判决原告就被告千山健康抵押给原告的厂房、房产享有优先受偿

权； 

（4）请求依法判令所有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财产保全费等一切费用。 

3、诉讼的事实与理由 

2016年1月21日，原告与被告千山药机、湖南乐福地签订《股权收益权转让协

议》。原告在支付人民币贰亿元整的股权收益权转让价款后享有标的股权的股权

收益权。同日，原告与被告千山药机签订《股权收益权收购协议》。合同约定千

山药机负有无条件按照协议约定的条款及条件收购标的的股权的义务。收购价款

包括收购基本价款人民币贰亿元整和收购溢价款两部分。收购溢价款以收购基本

价款为基础，按8%/年计算。协议签订后，原告于2016年1月30日支付给千山药机

人民币贰亿元整股权收益权转让价款。 

2016年1月21日，原告分别与千山投资、湖南乐福地、千山健康、刘祥华、陈

端华、刘华山、唐志红签订保证合同，合同约定以上各方为《股权收益权收购协

议》的履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股权收益权收购协议》签订后，由于千山药机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原

告的债权存在极大的风险，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提前收回全部股权收益权收

购价款。 

4、判决或裁决情况 

截止本公告披露之日，本案未开庭审理。公司收到了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案号（2018）湘01民初577号《应诉通知书》、《民事起诉状》等法律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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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未收到其它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的资料。  

八、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目前，前述案件已进入诉讼程序，但未开始审理。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

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尚具有不确定性,最终实际影响需以法院判决为准。公司董事会将

密切关注和高度重视该事项，切实维护公司和股东的利益，同时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九、备查文件 

1、《湖南省宁乡市人民法院传票》、《湖南省宁乡市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书》、《民

事起诉状》、《民事裁定书》【案号（2018）湘0124民初520号】； 

2、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8年）沪0115财保80号《民事裁定书》； 

3、《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限期履行通知书》【（2018）粤0304执2486

号】、《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2018）粤0304民初1373号； 

4、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传票》、《应诉通知书》、《民事裁定书》《民事起

诉状》； 

5、湖南省长沙县人民法院《传票》、《民事诉状》； 

6、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湘01民初577号《应诉通知书》、《民事

起诉状》。 

 

 

湖南千山制药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八年三月十五日 




